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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三‧八） 

  —證第八識有自體（一） 

 

云何應知此第八識離眼等識有別自體？聖教正理為定量故，謂有大乘阿

毘達磨契經中說： 

 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 

此第八識自性微細，故以作用而顯示之。頌中初半顯第八識為因緣用，

後半顯與流轉還滅作依持用。 

 

  小乘部派多不認許有第八識，雖然部分小乘亦有阿賴耶之名，但他們認為

阿賴耶只是六識的分位，若離六識，沒有阿賴耶的自體。
1
因此，論主須證明第

八識在六識以外別有自體。（按：所謂分位，指就著事物的某種狀態而另立的

名稱。例如濤波，其體本是海水，在刮大風時，海水展現出某種形態，就著這

種形態的海水另立濤波之名稱，這濤波其實不是在海水以外另一些事物，故濤

波是海水的分位。小乘認為阿賴耶只是六識的分位，表示阿賴耶是六識在某種

狀態中的名稱，而不是在六識以外另一事物。論主認為阿賴耶是第八識的雜染

分位，而第八識有其自身的體性，並非六識的分位。有其自身體性的事物，在

唯識的說法是實有體。然而，這並不等同外道所說的有實自性的事物，這點在

前文已交代過。）論主將以聖教和正理去證明這是決定的知識，即是「定

量」。他首先提出大乘經為證，然而，他引述《阿毗達磨經》的這首偈頌，未

有直接指出第八識體的自性，而是指出了一些作用。經中為何未有直接指出第

八識的自性呢？論主解釋，由於第八識自性微細難知，故需以此識的作用來顯

示此識的存在及其性格。偈頌的前半部顯示的是第八識作為因和緣的作用，而

後半部顯示的是第八識作為流轉和還滅的依持。以下會詳細解釋這首偈頌。 

 

界是因義，即種子識無始時來展轉相續，親生諸法，故名為因。依是緣

義，即執持識，無始時來與一切法等為依止，故名為緣。謂能執持諸種

子故，與現行法為所依故，即變為彼及為彼依。變為彼者，謂變為器及

有根身。為彼依者，謂與轉識作所依止，以能執受五色根故，眼等五識

依之而轉。又與末那為依止故，第六意識依之而轉。末那意識轉識攝

故，如眼等識依俱有根。第八理應是識性故，亦以第七為俱有依，是謂

此識為因緣用。 

 

  論主指出，「無始時來界」中的「界」意思是因，由於第八識能執持種

子，故此識為種子的總體，名為種子識。此識無始時來相續，表示它是以前滅

 
1 參考《述記》，大 43.34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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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的方式延續它的存在，而不是以常住的方式存在。「展轉」表示它不是以

單一的形態相續，而是有所改變後又回復原本的形態，這顯示種子現行，後又

熏習，回復種子的形態。在現行當中，種子生起諸法，而這樣的生是親生，因

為諸法是由種子自身變現而成，由此說此識是諸法的因。 

 

  「一切法等依」的「依」表示緣，由於此識為現行法之所依。現行法即是

八識，因為諸法皆不離識。第八識除了變現根身、器世界外，亦執持其餘七

識，故諸識的變現皆以第八識為依止，即是說，此識為一切法的依止。此識以

作為依止的角色來說，並非親生諸法，故為助緣。總的來說，此第八識作為種

子的總體，而種子親生諸法，故說此識為諸法之因。另一方面，此現行的第八

識是諸法所依止，故為諸法之助緣。 

 

  關於第八識作為依止的作用，論主進一步解釋此識與現行法為所依。首

先，種子非現行法，所以這裏說的能依不包括種子。而此識作為所依，包括兩

方面意義，即「變為彼」及「為彼依」。「彼」即現行法，「變為彼」指第八

識變現為有根身和器世界，此二者為第八識的相分。「為彼依」指第八識與七

轉識作所依止。第八識執受五色根，眼等五識依這五色根而轉生，故說第八識

為五識所依止。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和這第八識本身亦是識，故如前五識，

皆應有所依的根。第八識是末那的所依根，第六意識的所依根是末那，而末那

又是第八識的根，這所依根又名俱有依，因為識必與其根俱時而起。故說第八

識為七轉識的所依。 

 

  以上即是第八識作為諸法的因和緣的作用。 

 

由此有者，由有此識有諸趣者，有善惡趣，謂由有此第八識故，執持一

切順流轉法，令諸有情流轉生死。雖惑業生皆是流轉，而趣是果，勝故

偏說。或諸趣言通能所趣，諸趣資具亦得趣名。諸惑業生皆依此識，是

與流轉作依持用。 

 

  這裏開始解釋後半頌。善、惡諸趣皆依第八識而有。有情在善惡趣中流

轉，是由於帶有能導致流轉的種子，這類種子稱為「順流轉法」，而執持這些

種子的主體即為第八識，故說「由此有諸趣」。流轉包含了幾方面元素，

「惑」是煩惱種子，「業」是業種子所帶的善惡業力，二者是促成流轉的原

因。由此令有情生於諸趣，故惑、業、生、趣皆是流轉的元素，其中，趣是

果，其表現殊勝，故偈頌中以「諸趣」來代表流轉。 

 

  「諸趣」又可作另一種解釋，趣可包含能趣和所趣，惑、業是能趣，而生

則是所趣，這些都是流轉的資具，皆得名為趣，故以「諸趣」代表整個流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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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整個生死流轉皆以此識為依持，由此可證明必有第八識。 

 

及涅槃證得者由有此識，故有涅槃證得。謂由有此第八識故，執持一切

順還滅法，令修行者證得涅槃。此中但說能證得道，涅槃不依此識有

故。或此但說所證涅槃，是修行者正所求故。或此雙說涅槃與道，俱是

還滅品類攝故。謂涅槃言顯所證滅，後證得言顯能得道。由能斷道，斷

所斷惑，究竟盡位，證得涅槃。能所斷證皆依此識，是與還滅作依持

用。 

 

  「及涅槃證得」表示亦由於此識故有涅槃證得。第八識執持一切種子，其

中有助還滅的種子即「順還滅法」，「滅」即滅諦，即是涅槃，「還滅」就是

證得涅槃，能令修行者證得涅槃的就是順還滅法。順還滅法由第八識執持，故

說「由此（識）有涅槃證得」。（按：無漏種子現行能促成還滅，故無漏種子

為順還滅法。此外，有漏善種的熏習，能熏長無漏種子，故有漏善亦間接促成

還滅，亦應屬順還滅法。2） 

 

  涅槃是滅諦，而能證涅槃的是道諦，偈頌所說依於第八識的是滅諦抑或是

道諦呢？就這問題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只有道諦依於第八識，因為此

識執持無漏種子，而涅槃則不是此識所執持，故不是親依此識。雖然涅槃是由

於第八識才得，故此識可說是依，但只是疏依，而現在只說親依，不說疏依，

故只有道諦依於第八識。第二種說法認為，偈頌所說依於第八識的唯指涅槃，

因為涅槃才是修行者的最終目標，而道則只是媒介。第三種說法認為道諦和涅

槃俱依第八識，這是論主所同意的，因為二者都屬還滅品類，當中道諦是還，

涅槃是滅；或可說道是能還，涅槃是所還，即是滅。3而偈頌中說的「涅槃證

得」，其中「涅槃」指所證之滅諦，「證得」指能得之道諦。以能斷的道，斷

除所斷的惑，至究竟盡時，便證得涅槃。因此，能斷、所斷、證得、涅槃皆是

還滅品類，皆依於此識，故說此識與還滅作依持用。 

 

  總結這兩段文字，前段指出流轉以此識為依持，後段指出還滅以此識為依

持，而流轉和還滅總攝有情生命的一切階位，故整個有情生命皆以此識為依，

由此證明必實有此第八識。 

 

又此頌中初句顯示此識自性無始恒有，後三顯與雜染清淨二法總別為所

依止。雜染法者，謂苦集諦，即所能趣生及業惑。清淨法者，謂滅道

諦，即所能證涅槃及道。彼二皆依此識而有，依轉識等理不成故。 

 

 
2 參考《述記》，大 43.349a，當中所說的出世間淨法即無漏種子，世間淨法即有漏善種子。 
3 參考《述記》，大 43.3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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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主指出，這首偈頌又可有另一重意義，第一句顯示此識無始以來恆有，

後三句則顯示此識為清淨及雜染法總別所依止。清淨和雜染法總的來說就是一

切法，第二句即總說此識為一切法所依。第三和第四句則分別說此識為雜染法

所依以及為清淨法所依。雜染法即苦諦和集諦，其中苦諦是所趣之生，集諦是

能趣之惑、業。故雜染法即是前段所說的順流轉法。清淨法即滅諦和道諦，滅

諦是所證之涅槃，而道諦是能證之道，故清淨法即是上段所說的順還滅法。 

 

  總的來說是一切法，分別地說則是雜染法和清淨法，全皆依此識而有。為

何一切法不能依轉識呢？論主指出「依轉識等理不成故」。「轉識等」指轉識

以及伴隨著識的心所法。（按：上文提到小乘認為阿賴耶只是六識的分位，對

於小乘來說，識只有六種，即前五識和第六意識，故流轉和還滅都只能依於此

六識。論主在此對小乘作出回應，指諸法「依轉識等理不成故」，這裏的「轉

識等」是指小乘認許的六識及相應的心所。論主指出，諸法不能以六識為依

止，因為此六識有間斷。因此，必須在六識以外另有一識，此識沒有間斷，才

能作為諸法的依止，此即為第八識，故第八識應另有自體，而不是六識的分

位。至於諸法為何不依止沒有間斷的第七識呢？這是因為第七識不能受熏習和

執持種子，這將在後文詳細講述。） 

 

或復初句顯此識體無始相續，後三顯與三種自性為所依止。謂依他起、

遍計所執、圓成實性，如次應知。 

 

  論主又指出，這首偈頌可有第三重意義，第一句顯示此識無始時來相續，這

跟前兩種解釋無異。後三句則顯示此識為三種自性所依止，依次為依他起性、遍

計所執性、圓為實性。第二句的「一切法」包括有漏法和無漏法，皆為依他起性。

此識為一切法所依止，即為依他起性所依止。第三句的「諸趣」指遍計所執性，

由於遍計所執，故令有情生於諸趣，故諸趣代表遍計所執性。這第三句說諸趣由

此識而有，即是說遍計所執性依於此識。第四句的「涅槃證得」即清淨無漏法，

為圓成實性。圓成實性之無漏法亦由此識而有，故此識亦為圓成實性所依止。4 

 
4 參考《述記》，大 349c-350a。 


